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工作報告 

（95 年 1 月 1 日至 5月 31 日止） 

壹、區里行政業務 

一、績優里幹事暨民政人員表揚及外縣市觀摩活動： 

本局於 95 年 3 月 22 日辦理績優里幹事及績優民政人

員表揚大會，以表彰慰勉各績優人員之辛勞，激勵工

作士氣。同時於 95 年 3 月 28、29 日辦理外縣市參訪

活動，前往臺中縣東勢、谷關地區參訪，讓績優人員

在輕鬆的氣氛中分享彼此的寶貴經驗，增進工作處理

技巧，提昇服務知能。 

二、修正「臺北市里鄰長 (里辦公處) 出具證明作業要

點」： 

95 年 4 月 10 日函頒修正「臺北市里鄰長 (里辦公處) 

出具證明作業要點」為「臺北市里長出具證明作業要

點」。 

三、區志編纂： 

為保存地方文史，提供關心地方發展的民眾一個重要

的文獻參考，規劃各區辦理區志編纂作業，目前由中

山、文山及內湖等 3 區辦理區志編纂作業，94 年 12

月已完成第一期編纂作業，預定於 95 年 8 月可完成。 

四、地方文史蒐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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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各區地方文化特色，充實地方文史資料，規範

各區辦理地方文史資料蒐錄工作，以作為編纂區志之

基礎。各區業於 95 年 2 月擬定蒐錄計畫，預定於 95

年 10 月底前完成。 

五、新型流行性感冒（含流感）防疫工作： 

為阻絕新型流行性感冒(禽流感)疫情在本市發生，本

局於 94 年 10 月 20 日函請本市各區啟動里鄰通報機

制，遇異常情形即行通報相關單位處理。另由本局彙

整各區公所、動物衛生檢驗所、市場管理處、公園處、

教育局機關所提供之禽鳥分布調查資料，截至目前為

止共調查 9大類（1.家禽養殖場所、2.家禽宰殺(販賣)

場所、3.鳥店、4.寵物店有販賣禽鳥、5.鴿舍、6 有

餵食或群聚禽鳥之場所(公園、廣場、鄰里公園等)、

7.候鳥棲息地、8.家中有零星飼養雞或鴨或鵝或鳥、

9.禽鳥聚集或飼養之校區），經 95 年 5 月 31 日更新各

單位回傳資料，目前本市合計有 1,253 處禽鳥聚集場

所。 

六、修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標準作業程序： 

    於 94年 11月 28日函請各區分工進行區級災害應變中

心 12 個編組標準作業程序之撰修工作，復於 95 年 1

月 12 日由本府災害防救委員會邀集各相關單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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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審查，並於 95 年 3 月 22 日由本局彙編統一格式，

共計 4編、12 編組，並簽奉核可印製成冊分送各區留

存參照。 

七、辦理災害防救準備工作： 

（一）區里防災人員教育訓練： 

    於 95年 3月 2日至 3月 9日假本府公訓中心開辦本年

度區里防災人員教育訓練課程，共開辦「社區防災」

及「救災人員災後的心靈重建」2 課程，合計 5 班期，

190 人次參訓。 

（二）區級災害防救業務督考： 

    因應去年底本市計有松山、信義、萬華、文山、南港、

內湖、北投等 7 區將災害應變中心移置回區行政中心

運作，本局於 4 月 18 日至 20 日會同研考會、災害防

救委員會、社會局等，前往此 7 區進行災害防救業務

督考工作，並將督考重點置於區內防救物資整備、區

應變中心設施機具和人員聯絡名冊維護等方面。 

（三）95 年度跨區綜合演習： 

本（95）年度跨區演習於 95 年 5 月 18 日上午 8時 30

分全市 12 區分 2組進行 2種災況之實兵演練，此 2種

災況分別為「防汛演習」（南港區主辦；信義區、大

安區協辦）、「土石流避難疏散演習」（北投區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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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林區、大同區協辦）。 

八、市長與民有約：  

市長與民有約活動預計辦理 5場，惟其中士林、松山、

等 2場因陳情人於會前會時全部同意撤銷故未辦理正

式約見，故總計辦理北投、內湖、南港等 3場次共計

11 案，市民經由與市長面對面的溝通，並由相關權責

單位於旁說明，使陳情問題能儘速謀策解決。 

九、市容查報作業：  

（一） 95 年 1 月至 5 月市容查報案件共計查報 4 萬

488 件，其中民眾查報件數 980 件，里幹事查報

件數 3萬 9,508 件。 

（二） 為配合本府加強執行掃除路霸工作，特於市容

查報系統內增列第 10 大項「路霸檢舉通報事

項」，並於本（95）年度 5月 1日正式啟用。 

十、辦理區政說明會： 

共計辦理 5場（中正、文山、內湖、南港、萬華）區

政說明會，共提案 45 件，各提案均已依規定程序進行

追蹤列管。 

十一、推動城鄉交流： 

    本（95）年度城鄉交流由各區公所整合區轄內資源，

自行選擇本市以外資源、性質相近之地理區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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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區）或團體、組織，以平等互惠原則，進行

城鄉交流活動，以達雙方共同發展、互利互榮。信義、

中正、大同、北投、南港、內湖區公所已辦理完成，

交流對象有宜蘭縣宜蘭市公所、新竹市政府觀光局、

臺北縣石門鄉公所、臺北縣石門鄉農會、苗栗縣泰安

鄉公所、臺北縣瑞芳鎮公所、臺北縣三峽鎮公所等 6

個鄉鎮市，並同時帶動雙方觀光產業等發展，從中建

立互信互助機制，成果豐碩。 

十二、訂定「臺北市各區行政中心禮堂場地使用管理辦

法」： 

本府 95 年 5 月 2 日訂定發布「臺北市各區行政中心禮

堂場地使用管理辦法」，原 88 年 7 月 28 日訂頒之「臺

北市各區行政中心禮堂場地管理要點」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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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里自治業務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為塑造兼具生態保育及生活記憶功能之優質公共空

間，達成社區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本府民政局 95 年

度編列 5,014 萬餘元推動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經廣徵提

案，共順利甄選 20 座鄰里公園，彙整為 19 件合約，目

前已完成專業規劃團隊之評選，現正辦理社區說明會

中。另 94 年度規劃完成之後續施工共 19 案，已開工

15 案，其他 4案進行發包作業中。 

二、督導里民活動空間管理： 

為鼓勵里民活用公共空間，促進里自治管理，自 89 年

6 月訂定「臺北巿里民活動場所租金補助辦法」經巿

議會審議通過施行。至 95 年 5 月底止，計有 215 里申

請固定里民活動場所，申請臨時里民活動場所計 185

次。另設置區民活動中心 154 處，全巿里民活動空間

計 369 處，足供各里里民活動需求。 

三、辦理 95 年度友善里鄰經驗分享活動： 

本府民政局 95 年度友善里鄰生活環境認證工作，以里

鄰經驗分享為主題，邀請推動里內公共事務具有成效

之里長，將其成功經驗提出報告，使里長在温馨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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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中，與其他里長作經驗分享及交流；同時商請文史

工作者為里長進行信義公民會館之導覽解說，第 1、2

梯次分別於 95 年 3 月 31 日及 4月 14 日辦理完畢。 

四、辦理 95 年度公民養成教育訓練： 

本年度公民養成訓練活動，仍以里長為對象，課程主

軸為民權初步－會議規範。除課程講授外，並安排以

實地演練之方式進行訓練。為了一掃里長們「會議規

範課程等於無趣」的刻板印象，特別規劃透過里民大

會實際演練的方式，穿插淺顯易懂的解說，及活潑幽

默的互動問答，讓里長們能立即對照應用，日後在主

持里內重要會議時能得心應手。本項訓練自 5月 22 日

開始，分 5 梯次辦理，截至 5 月 31 日止已辦理 2 場。

里長發言踴躍，互動熱絡，更有里長自告奮勇擔任模

擬會議的角色，精采的演出搏得與會學員的一致好

評，整體上課氣氛活潑熱絡，獲得參與里長們的肯定。 

五、積極推動本市各區設置公民會館並推動標準設置及經

營模式： 

為發展各行政區地方文化特色，提昇區民認同，促進

民眾參與，本局積極推動各區設置公民會館。至 94 年

12 月止已完工啓用者計有北投區、文山區、大同區、

信義區及中正區等 5座公民會館；完成規劃設計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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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 12 月完成發包作業者計有中山、士林等二區公

民會館，其中，士林公民會館於 95 年 1 月 23 日開工，

中山公民會館於 95 年 2 月 13 日開工。為提升公民會

館使用效能已擇定信義、文山公民會館為指標，推動

標準設置及經營模式，再逐步推廣至其他公民會館。 

六、辦理「市長向基層里長請益之旅」： 

本案辦理方式：全市 449 里以次分區為單位，分 25 週

次辦理，辦理地點由各區公所挑選合適之公共空間。

自 94 年 9 月 5 日起開始辦理，大同、萬華、中山、大

安、松山、信義、士林、北投等 8區共 18 場分別圓滿

落幕，5月份已辦理中正區第 1場，預計於 95 年 8 月

底前完成其餘 4區走訪行程，各區公所均依計畫派員

製作會議紀錄，並列管建議案；截至 5月底止，19 場

請益之旅所提建議案（含書面提案及臨時提案）共計

20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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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宗教禮俗業務 

一、 受理宗教(祠)財團法人設立變更及寺廟登記： 

由本局進行輔導作業，截至 95 年 5 月底辦理宗教(祠)

財團法人設立變更許可計 304 家，寺廟登記(變動登記) 

計 267 家。 

二、 輔導查核宗教財團法人財務： 

95年度業規劃委託會計師審查財務報表及針對財務報

核缺失進行輔導，本局委託之專業會計人員業於 95 年

3 月 14 日起駐局協助輔導及審查報表，以即時發現財

務問題即時提供專業意見予以解決，輔導財團法人業

務之正常運作。 

三、 未登記宗教場所訪查： 

95 年 3 月 27 日至 95 年 6 月 30 日依計畫辦理未立案

宗教場所訪查，並將結果更新至宗教資訊系統，俾供

市民查詢。 

四、 辦理未立案宗教場所研習會： 

95 年 3月 27 日假本市萬華區公所辦理 95年度宗教場

所業務輔導研習會，會中針對消防、環保及常見違規

情事等法令宣導及說明，並發給「臺北市未立案宗教

活動場所應行注意事項一覽表」供 150 餘位宗教場所

（神壇、聚會所）與會代表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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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行「心鏡宗教季刊」： 

95 年 3 月 30 日以「宗教八將藝術」為專題，發行第 8

期刊物 3,000 本。另藉由本局網站電子檔之公布，提

供宗教團體及市民即時的宗教參考資料。 

六、 積極推展宗教相關活動，提昇宗教精神文化： 

(一) 95 年 4 月 1 日至 95 年 6 月 24 日與財團法人台北保

安宮合辦「2006 保生文化祭」。 

(二) 95 年 4 月 29 日、30 日協助真理大學辦理「第 9屆宗

教與行政學術研討會」。 

七、 修訂調解業務法規及辦理考核： 

(一) 調解相關法令訂定：本府於 95 年 2 月 21 日以府民三

字第 09573982100 號令頒修正「臺北市各區辦理調解

業務實施要點」；本局於 95 年 3 月 2 日以 北 市 民

三字第 09530573600 號函頒修正「臺北市各區調解委

員會調解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二) 調解考核：95 年 3 月 20 日至 95 年 3 月 28 日辦理本

市各區調解業務考核，並遴選信義、大安、中正、萬

華、文山及北投等 6區送請法務部辦理複核。 

八、 推動市民法律諮詢服務： 

自95年 1月1日與臺北律師公會簽訂合作協定並首創

於本市各區公所設置「諮詢室」，由律師公會推派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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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律師進駐各區公所於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30分至

11 時 30 分義務提供「市民法律諮詢服務」，市民可就

近採現場掛號或電話預約方式接受該項服務。「市民法

律諮詢服務」並與各區調解業務配合轉介，增進排解

紛爭、疏解訟源之效；該項服務截至 95 年 5 月 31 日

止，計提供 6,157 位市民法律諮詢服務；市民法律諮

詢服務案件轉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案件計有 194

件，另調解委員會轉借介法律諮詢案件計有 370 件，

轉介成效良好，整體績效卓著。 

九、 辦理「2006 台北燈節─旺福鴻運台北城」： 

於 95 年 2 月 11 日至 19 日在中正紀念堂舉辦，活動期

間共吸引 500 萬賞燈人次前來觀賞；本（95）年度規

劃有 7 大燈區及 6 大活動，強化傳統文化發展及行銷

地方特色，讓「台北燈節」除延續元宵節慶祈福氛圍

與民俗采風經驗並以主題故事串聯各式花燈藝術作品

用燈、光、音樂構築臺北文化兼容風貌。 

十、 辦理「全民守時運動─獎勵市民準時開席」： 

(一) 為導正禮俗改善社會風氣，推動全民重視守時觀

念，本局 95 年 4 月 10 日訂頒「全民守時運動─獎勵

市民宴客準時開席」獎勵計畫，希透過公開獎勵方式

鼓勵市民準時開席（獎勵額度預訂 100 名），期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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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 

。 

(二) 截至 95 年 5 月 31 日受理報名計有 6 案，經查證

通過者計 5件，未通過者 1件，為擴大行銷成效，於

5 月 14 日首場結婚喜宴邀請各大媒體前往現場採訪

開席過程，民眾反應熱烈，社會評價良好

十一、 推動基層藝文民俗表演活動： 

95 年 1 月至 95 年 5 月底，業有內湖區「丙戌年上元

節」、信義區「五分埔福德文化季」、北投區「水水北

投」、萬華區「2006 萬華文化嘉年華」、大安區「大安

慶佛誕報母恩祈福活動」等區舉辦本市基層藝文活動

計 5場次，帶動各區民俗藝術傳承及地方文化產業之

發展。 

十二、 辦理重要國家節慶國旗插掛： 

94 年 12 月 22 日至 95 年 1 月 4 日（行憲紀念日至元

旦期間），於本市重要道路綠地、聯外橋樑暨人行陸橋

等地點懸掛國旗萬面，營造國旗飄揚，全民歡騰之慶

祝氛圍。 

十三、 辦理集中焚燒金銀紙錢常態化活動： 

由本局結合環保局及各區公所與本市各寺廟共同合

作，宣導推動集中焚燒金銀紙錢常態化活動，95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5 月 31 日焚燒總量計 105.3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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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辦理「臺北市聯合婚禮」及「聯合婚禮第 3胎鼓

勵方案」： 

   本期辦理「芋定幸福」（95 年 4 月 8 日）、「蔚藍台北香

榭大道」（95 年 6 月 11 日）等 2場聯合婚禮，共 208

對新人參加，有效倡導婚禮節約，改善社會風氣。另為

提高新生人口比例，由本局協調各局處配合，並爭取民

間廠商支持贊助，藉由參加聯合婚禮者生育第 3胎兒童

提供實質鼓勵，以喚起社會重視國民生育議題，截至 95

年 5 月 31 日止共計核發兒童護照 11 張，提供紙尿布 12

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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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戶政業務 

一、辦理「門牌指標」辨識功能措施：為方便開（坐）車

民眾於主要道路上辨識及尋找地址，94 年度將門牌指

標間隔由原 60 公尺縮短為 30 公尺，指標密度提高 1

倍。至 95 年 5 月底止，設置門牌指標路段達 345 條道

路，張貼門牌指標計有 8,129 面。另於 94 年 7 月擇定

大安區新生南路為試辦路段，將門牌指標間隔再縮短

為 15 公尺，增加密度更便於民眾尋找門牌地址。 

二、辦理「指紋辨識與身分確認系統」：為提供更精確之身

分確認方式，保障市民權益，推行建置「指紋辨識與

身分確認系統」，累計建檔人數約為 75 萬人，累計比

對次數為 7萬 1,676 人次。 

三、辦理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 

（一）自 94 年 12 月 21 日起，本市配合內政部辦理全

面換發國民身分證，截至 95 年 5 月 31 日止，全

市已製作102萬 6,488張新證，發出90萬 1,226

張新證，製證率達 47.63％，發證率達 41.81％。 

（二）本市換證人口約為 214 萬餘人，且甚多為上班族

民眾，為提供市民更便利之服務，本市各區戶政

事務提供便民服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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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長服務時間： 

           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特別開放週一至週五

夜間 5：30 至 8：00 及週六上午 8：30 至 12：

30 辦理，民眾可利用上述時間到戶籍地戶政

事務所辦理換證，若需夜間領證者，可事先

向戶所預約後前往領證。 

2、補助中低收入戶拍照費用： 

             為服務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民眾，本市特

直接提供拍照費用 100 元之補助，使上述民

眾可直接到附近之照相館或快照站拍照。 

         3、下里服務收證及發證： 

為疏散人潮，避免民眾大量湧進戶政事務所

申請換證，本市戶政事務所特派員至各里直

接受理換證及發證，戶政事務所在換證前 7

至 10 日即先寄通知單預告，再請民眾依通

知單所訂的時間和地點前往辦理。 

四、建構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 

（一）成立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 

93 年 11 月 25 日由本局結合社會局、勞工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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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 衛生局、警察局、交通局、新聞處、公訓

中心、秘書處、主計處及文化局等機關組成新移

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並針對特定議題邀請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北市榮民服

務處及專家學者諮詢研討，95 年度共召開 2次工

作小組會議，指導新移民生活照顧重點與方向。 

（二）辦理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及各類研習課程：民政

局 95 年共辦理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及各類研習課

程共 25 班： 

1.新移民生活成長營：為協助新移民儘速融入臺

灣社會，95 年度開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 10

班（外籍 8班；大陸 2班），分由松山、信義、

大安、中正、萬華、北投區戶政所及士林區

公所辦理。 

2.開辦新移民母國語言研習班：為增進跨文化了

解，本局 95 年度將賡續開辦新移民母國語言

研習班（越南語、泰語及印尼語各 1班），分

別由中山、文一及文二戶政所辦理。 

3.定期開辦國台語研習班：為使新移民及早適應

臺灣生活，本局及士林區公所特開辦國語及

台語研習專班，95 年度共開辦 8班，分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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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南港、大同戶所及士林區公所承辦。 

4.創辦「新移民表演工作坊」：為協助有表演興

趣之新移民發揮專長，本局特於 95 年度開辦

2班「表演工作坊」，以期培養興趣鼓勵正當

休閒活動。 

5.開辦新移民電腦研習班：本局於 95 年度起開

辦新移民電腦研習班 2 班，由士林戶政所辦

理，以協助新移民熟練電腦基本操作，加強

生活技能。 

（三）積極推動「臺北市新移民會館」服務(南港區)： 

臺北市新移民會館除設有服務櫃檯、網路資訊空

間、客廳及報章雜誌、親子遊戲、簡食咖啡等區

及開放式料理台；地下一樓則設有研習室及多功

能室外，另為提供新移民語言無障礙之服務，訂

閱大陸、越語、泰語、印尼語及英語報章雜誌，

更有 24 小時電話服務，並於週二至週日每日上

午安排越語通譯人員，週二、週四及週日下午安

排印尼語通譯、週五下午安排英語通譯、週三及

週六下午安排泰語通譯，下午 5點至隔日上午 9

點則提供電話語音服務及留言功能。自開幕至

95 年 5 月 31 日止，使用人次共 9,164 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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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611 人。 

五、提供「戶政便民工作站」便民服務： 

本市共設置 17 個便民工作站，由各區戶政事務所擇派

人員，依排定日程於社區及人潮聚集捷運站等地點，

受理各項戶政業務，方便民眾就近辦理。95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5 月 31 日辦理件數共 6萬 5,263 件。 

六、擴大「戶政巡迴服務車」巡迴服務範圍： 

自 95 年起推動戶政巡迴服務車跨區服務，為本市偏遠

地區居民，提供機動性服務。自 91 年開辦以來至 95

年 5 月 31 日止，共計辦理 2萬 1,116 件。 

七、辦理國籍歸化測試: 

依國籍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應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

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內政部於 95 年 1 月 1 日起委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歸化測試。 

本市已分別於 95 年 1 月 22 日及 95 年 4 月 16 日假新

移民會館辦理 2次國籍歸化測試，報名人數共計 59

人，參加筆試者 27 人，口試者 32 人。 

八、辦理戶政案例研討： 

透過各項戶政案例之研討，提供各所特殊個案交流討

論機會，累積實務經驗，並藉以統一各所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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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戶政服務效能，本 95 年度已辦理 1場，計 54 人

參加，研討案例計 9案。 

九、增設臺北市民 e點通 ATM 轉帳功能： 

為達成本府「多用網路、少用馬路」政策目標，本局

自 94 年 6 月於臺北市民 e點通之線上申辦服務系統

上，增設銀行自動付款機 ATM 轉帳功能，市民可以自

然人憑證線上申請紙本戶籍謄本及進行繳費，經戶所

確認付款完成，即以雙掛號郵寄核發，免除民眾往返

戶所取件之不便。 

十、推廣及辦理自然人憑證核卡業務： 

自然人憑證於 92 年 4 月 30 日正式推出，本市原預定

於 95 年 6 月 30 日前核發 12 萬張憑證，而迄至 95 年

5 月 31 日已超前進度，共計核發 13 萬 1,085 張。 

十一、戶政即時通： 

網路無國界，為提供民眾更多元的諮詢管道，本局所

屬戶政事務所率先利用MSN Messenger軟體供民眾線

上諮詢，自 94 年 4 月開辦至 95 年 5 月底止，共受理

1,56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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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孔廟經營與管理 

一、推動國際文化交流活動： 

（一）熱情接待韓國尊孔崇儒團體春祭孔子： 

韓國社團法人「博約會」友人約 360 餘人 95 年 3

月 5 日來臺，於孔廟恭行春祭孔子活動，以韓國

「別添笏記」禮儀致奠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為了

歡迎遠來佳賓，本市特安排臺北市百人少年國樂

演奏、佾舞示範表演及親子讀經班以唐詩新唱舞

蹈吟唱等表演以促進文化交流。 

（二）辦理訪韓學術文化交流活動： 

應韓國尊孔團體博約會及釋奠學會之邀，並配合

韓國旅展，於 95 年 6 月 7 至 12 日舉辦 2006 年

釋奠佾舞訪韓文化交流活動。參加「中韓文廟釋

奠研究現況及展開學術研討會」，並作佾舞示範

表演，建立兩國儒學交流友好情誼。 

二、賡續辦理各項經典研習及藝文活動： 

（一）結合民間資源，全年舉辦大家寫書法、四書章句、

南管曲藝、河洛漢詩、親子讀經班等各項研習課

程，推廣優良經典文化。 

（二）四季藝文活動：於 95 年農曆年前舉辦 2 埸迎春

納福書法家揮毫免費送春聯活動，並舉辦新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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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贈新書藝文活動，以中英文導覽孔廟交趾陶之

美；於 95 年 5 月 7 日仿古禮舉辦「六藝經典會

考」，共有學童約 500 人參加，活動採經典教育、

生活教育與遊戲結合，共區分六個闖關活動來展

現六藝「禮、樂、射、御、書、數」精神，以達

到「寓教於樂」的目的。 

三、辦理臺北孔廟 95 年空間再造行銷計畫： 

爲了讓更多人能走進孔廟，體會真正的儒學歷史空間

情境之美，以結合儒學文化，塑造北大同寓教於樂的

文化觀光資源，藉由孔廟內部空間配置及導覽動線的

再造，介紹孔廟每個空間所具有的意義與特色，對儒

家文化之認知與新象，提供一個完整的儒學文化交流

平臺，95 年動支第 2預備金新臺幣 700 萬元辦理臺北

孔廟空間再造行銷計畫，期以生動活潑之形式傳達孔

子與儒學精神，創立寓教於樂的觀光休憩資源及多向

度的觀光產業導覽，讓參觀者一步步走進儒家文化園

地，重新規劃多媒體導覽及展示方式，藉由導覽動線

之規劃再造，提供可親的儒學文化交流平臺，創造一

種有別以往的儒學文化之旅，塑造臺灣儒學文化發展

重鎮，提升國際化的旅遊服務品質。本案預計於本（95）

年 9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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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辦理弘道祠入祀： 

為弘揚孔子精神，活化孔廟祭祀典禮，並注入現代化

教育的時代意義，讓對大臺北地區教育、文化有卓越

貢獻之先賢能為後世典範並永受尊祟，本府於 95 年 5

月 16 日公告修正「臺北市弘道祠入祀要點」，並受理

各學術、教育、文化單位團體推薦入祠人選。預計 95

年 9 月間辦理首次弘道祠入祀典禮。 

五、辦理 95-97 年度三級古蹟臺北孔廟修復工程： 

修復範圍包含大成殿修復、萬仞宮牆、東廡、西廡、

禮門、義路、黌門、泮池修復、彩繪研究及施作、廁

所整修、外圍圍牆及庭院整修、全區雨水排放系統改

善、水電設施改善、管路地下化、園區鋪面整修等，

預訂於 95 年底完成細部規劃、古蹟修復審查及工程招

標發包作業，全部工程預計於 97 年 6 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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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民政行銷 

一、賡續發行「民政報報」雙月刊： 

由本局成立「民政雙月刊」編輯小組，於 2月、4月

發行第 5、6期，每期增至 3萬份，分送至各區、里鄰，

提供民政資訊及政策宣導、績優人員公開表揚及民政

人員發表心聲之園地。 

二、成立「民政廣播團隊」： 

為擴大宣導民政相關訊息，行銷健康臺北城，於臺北

電臺 FM93.1 製作（臺北大不同）節目，播出時間（每

週日下午 4點），透過臺北電臺，向市民介紹臺北大不

同之處，提供各項知性及感性的議題探討並成為民政

人員發聲管道，讓民政團隊更接近市民生活。 

三、賡續續辦理民政團隊為民服務禮貌競賽活動： 

為養成民政團隊為民服務禮貌態度習慣，展現民政團

隊高標準為民服務之一貫精神，本局自 94 年 11 月 15

日至 95 年 12 月 31 日擴大辦理「民政團隊為民服務禮

貌競賽活動」，希望將「以民為尊，顧客導向」的為民

服務心態，內化至每個民政團隊成員心中而具體顯

露。由於團隊的努力，本局、文山區公所、萬華第一

暨第二戶政事務所，獲得本府「94 年度為民服務務品

質獎」特優，並推薦參加「第 8屆行政院服務品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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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來工作重點 

一、提昇社區災害自救能力，推動「社區防災、防災社區」

建置： 

強化社區居民對災害防救認知，擴大市民參與減災預

防工作，凝聚社區公民意識，建構優質防災都市。 

二、提升公民會館使用效能，創新經營管理模式。 

三、賡續辦理社區環境鄰里公園改造，改善老舊社區公共

空間環境。 

四、補助里民活動場所租金，提供市民休閒活動空間。 

五、賡續辦理調解業務，擴大提供市民法律諮詢服務： 

辦理調解委員聘任、觀摩、研習暨表揚活動；並結合

律師公會資源，擴大辦理「市民法律諮詢服務」，於各

區公所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 30分至 11時 30分提供

市民法律諮詢。 

六、賡續推動「全民守時運動─獎勵市民準時開席」。 

七、賡續辦理集中焚燒金銀紙錢，推廣「減（免）燒金紙；

香爐、香枝減量」。 

八、重塑林安泰古厝意象美化庭園，藉以提昇古厝觀光價

值，營造懷古氛圍。 

九、規劃成立宗教科，強化宗教輔導業務： 

協助寺廟、宗教財團法人之設立〈變更〉登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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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習訓練活動加以輔導，訪查監督其財務運作，

並評選表揚績優團體，以健全本市宗教團體發展。 

十、規劃辦理各寺廟祭祀儀式人員研習，使宗教祭祀活     

動更趨莊嚴，並傳承祭祀儀典。 

十一、 推廣精緻神將暨民俗藝陣活動。 

十二、 推廣「非政府組織會館」、「城鄉會館」及「2006

同志公民運動」系列活動。 

十三、 籌辦「2007 臺北燈節」，推動各區基層藝文活動。 

十四、 遴選 95 年度傑出市民及改善民俗績優人員表揚。 

十五、 設立「臺北市新移民會館」(萬華區)： 

為提供新移民多元的照顧輔導措施，本局於 94 年 2

月 26 日成立全國首創「臺北市新移民會館」(南港

區)，另為照顧更多新移民，復於新移民最多的萬華

區於 95 年 6 月 11 日成立第 2座新移民會館，主要

功能為提供新移民諮詢及轉介服務，如居留、歸化、

健保、親子教育、托育、職業訓練及社會福利等問

題，協助解決新移民在婚姻、家庭、工作與生活等

層面所面臨的切身難題，以及早適應臺灣生活；另

安排越語、印尼語、英語、泰語通譯及 24 小時電話

服務，提供無障礙語言服務，且會館訂閱大陸、越

語、泰語、印尼語及英語等 5種報章雜誌及網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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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便連結查詢取得其母國資訊；提供親子遊戲

空間及開放式料理台，促進新移民家庭及族群間情

感交流。 

十六、 持續辦理「全面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 

除安排下里收件、發證，開放夜間（領證需預約）

及週六申請換證，並提供到府服務，方便行動不便

民眾辦理換證。 

十七、 辦理外籍人士（含外籍配偶）或無國籍人申請歸

化我國國籍之歸化測試。 

十八、 辦理「第 4屆市長、第 10 屆市議員及第 10 屆里

長選舉」選務作業及編造選舉人名冊。 

十九、 積極推廣大龍峒文化園區： 

        在北大同文化園區的架構下，推動孔廟組織功能提

升及積極規劃辦理儒學推展、傳統建築技藝之傳

承、文化產業推動以及孔廟空間改善等工作，以活

絡文化臺北的新風貌，建立臺北孔廟儒學文化中心

的新地位。 

二十、 庚續傳承與推廣經典文化： 

辦理暑期佾生、樂生研習營，新移民（含海外歸

國華僑）親子讀經夏令營，暑期書法研習班及各

項發揚傳承儒學文化之各項研習活動，期以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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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傳承傳統文化資產。 

二十一、 辦理紀念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辰 2556 週年釋

奠典禮。並邀請海外尊孔國家貴賓參加盛會。 

二十二、 辦理弘道祠入祀禮，活化孔廟祭祀典禮，將儒

學與孔學現代化，展現城市文化風貌。 

二十三、 賡續辦理臺北孔廟95年空間再造行銷計畫案。 

二十四、 辦理 95-97 年度三級古蹟臺北孔廟修復工程。 

二十五、 賡續推行「民政團隊為民服務禮貌競賽」活

動，提升區戶政為民服務品質。 

二十六、 賡續發行民政報報，辦理民政廣播團隊，行銷

民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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